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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2021_2022__E5_9B_BD_E

5_8A_A1_E9_99_A2_E5_c33_39259.htm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已经国务院批准，由你委发

布施行。 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禁止证

券欺诈行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证券欺诈

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 第三条、禁止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证券发行、交易活动。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内幕交易包括下

列行为： （一）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根据内

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 （二）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

信息，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三）非内幕人员

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并根据该信

息买卖证券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 （四）其他内幕交易行

为。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内幕信息是指为内幕人员所知悉的

、尚未公开的和可能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 前款所

称重大信息包括： （一）证券发行人（以下简称“发行人”

）订立重要合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

经营成果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产生显著影响； （二）发行人的

经营政策或者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三）发行人发生重

大的投资行为或者购置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的行为； （四）

发行人发生重大债务； （五）发行人未能归还到期重大债务

的违约情况； （六）发行人发生重大经营性或者非经营性亏



损； （七）发行人资产遭受重大损失； （八）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九）可能对证券市场价格有显著

影响的国家政策变化； （十）发行人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

上的董事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 （十一）持有发行人百分之

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东，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

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百分之二以上的事实； 

（十二）发行人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计划； （十三）涉及

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事项； （十四）发行人进入破产、清算状

态； （十五）发行人章程、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变更； （

十六）因发行人无支付能力而发生相当于被退票人流动资金

的5%以上的大额银行退票； （十七）发行人更换为其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十八）发行人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 （十

九）股票的二次发行； （二十）发行人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

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30%；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